
附件 1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流程（首贷）

学生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

（https://sls.cdb.com.cn），在系统内录入个人信息，提交贷款申请并导

出申请表

未经预申请的高校学生申请助学贷款时需由本人书面承诺，本人和共

同借款人携带相关申请材料前往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办理

申贷手续；已通过预申请的学生无需进行家庭经济困难资格认定，本

人和共同借款人携带相关申请材料前往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办公

室办理申贷手续。

到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资格审查[需带的资料：录取通知书

（新生）或学生证（在校生）原件、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

件、户口本原件（如果学生及共同借款人不在一本户口本上，需出示

双方户口本原件）]（首贷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必须同时到场）

签订《借款合同》领取《受理证明》

学生执回执单到高校报到

高校录入回执

市教育局确认回执并汇总上报省资助中心

省资助中心审核、提交给国开行广东分行，广东分行审批，发放

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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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材料审查通过）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流程（续贷）

到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资格审查（需带的资料：办理人身份

证原件及学生本人签字的申请表）；如果需要变更共同借款人的学生

本人和共同借款人必须同时到场。也可以根据系统说明完成网上续贷

手续

学生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

（https://sls.cdb.com.cn），在系统内录入申请信息，填写续贷声明，提

交贷款申请并导出申请表

本人或共同借款人携带相关申请材料前往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办

公室办理续贷手续。（如果共同借款人发生变化，需本人和共同借款

人一同到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办理共同借款人变更手续。）

签订《借款合同》领取《受理证明》（如通过网上续贷会收到相应的

回执码短信）

学生执回执单（或回执码短信）到高校报到

高校录入回执

市教育局确认回执并汇总上报省资助中心

省资助中心审核、提交给国开行广东分行，广东分行审批，发放

贷款


